
附件 3：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食品安全管理任命书

为加强我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决定在学校内部设立食品安

全管理部门，现任命 为食品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食品

安全总监），任命 为食品安全管理部门成员（食品安全员），

负责贵阳信息科技学院学生第一、二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本任命书有效期自 2023 年 月 日至 2024 年 月 日。

食品安全总监职责

食品安全总监按照职责要求直接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负责，协

助主要负责人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承担下列职责：

（一）组织拟定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督促落实食品安全

责任制，明确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供货者管理、进货查验生产经

营过程控制、出厂检验、追溯体系建设、投诉举报处理等食品安

全方面的责任要求；

（二）组织拟定并督促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定期组

织食品安全自查，评估食品安全状况，及时向学校食品安全第一

责任人报告工作情况并提出改进措施，阻止、纠正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按照规定组织实施食品召回；

（三）组织拟定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组织开展应急

演练，落实食品安全事故报告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四）负责管理、督促、指导食品安全员按照职责做好相关

工作，组织开展职工食品安全教育、培训、考核；

（五）接受和配合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等工



作，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六）其他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食品安全员职责

食品安全员按照职责要求对食品安全总监负责，从事

食品安全管理具体工作，承担下列职责：

（一）督促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

（二）检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管理维护食品安全

生产经营过程记录材料，按照要求保存相关资料；

（三）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

害人体健康的食品以及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并报告；

（四）记录和管理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卫生状况；

（五）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处理食品安全事故；

（六）其他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年 月 日


